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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 

（2018 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家关于核能发展的方针政策，推动行业自

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核能利用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促进核能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开展中国核能优质工

程奖评选活动，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是我国核能行业的最高质量奖，

宗旨是弘扬“安全第一、质量第一”与“追求卓越、铸就经典”

的行业精神，宣传和表彰设计领先、技术先进、质量优良、绩效

良好、节能环保的核能工程项目。 

第三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以工程项目质量为主要评定内

容，涉及工程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各个环节。获奖工程应当符

合国家倡导的发展方向和政策要求，其综合指标应当达到同时期

行业领先水平。 

第四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本着“企业自愿、择优入围、

科学公正”的原则组织申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负责组织实施开

展工程复查和评审工作。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每年开展一次评选

活动。 

第五条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从获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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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核能优质工程奖的项目中，推荐具有代表性，且符合国家优质

工程奖评选办法的工程，申报国家优质工程奖。 

第六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含中小型、境外）申报工程

的评选，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评选范围 

第七条 参与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的项目应符合法定建

设程序，并且是具有独立生产能力和完整使用功能的各类新（扩）

建工程。 

第八条 项目规模和容量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单机容量 600MW（含）以上的核电工程； 

（二）工程造价 5亿（含）以上，具有独立使用功能的其他

核能相关工程； 

（三）对于中小型的核电工程，应符合单机容量在 100MW及

以上，600MW以下。 

第九条 以下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一）由于设计、施工等原因而存在质量、安全隐患、功能

性缺陷的工程； 

（二）工程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发生过一般以上质量事故、一

般以上安全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二级及以上核事件、事故

和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的工程； 

（三）虽已正式竣工验收，但仍有影响工程主体使用功能的

项目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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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十条 参与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的项目，其核安全文

化建设水平、设计水平、科技含量、节能环保、施工质量、综合

绩效应达到同期行业领先水平。并已获得省部级（含）以上的优

秀设计奖。 

第十一条 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节能减排指标应满足

设计要求和合同保证值，且达到国内同期、同类工程先进水平。 

第十二条 参与评选的工程应全面投产并使用一年及以上

且不超过四年。 

第十三条 参与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的项目，应制定有

明确的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创优目标和切实可行的创优计划，在

工程开工前，应根据工程总体质量目标，制定创建优质工程规划

和实施细则，并在工程建设全过程中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 

第十五条 工程已通过质量评价，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参评工程按规定要求进行整体工程质量评价，质量评

价总得分 85分及以上； 

（二）推荐申报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的工程，质量评价总得分

92分及以上； 

（三）所有申报的核电工程均应进行质量评价。 

第十六条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广应用电力建设“五新”

及建筑业十项新技术，主动进行专利、工法、科技进步奖及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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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果奖的申报： 

（一）申报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的工程，至少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QC小组成果奖各 2项； 

（二）推荐申报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的工程，至少获省（部）

级科技进步、QC小组成果奖各 3项； 

（三）工程已通过新技术应用及绿色施工工程验收。 

第十七条 工程档案规范、完整、准确、系统，便于快捷检

索利用。 

第四章 申报程序 

第十八条 参与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的项目，应由一个

主申报单位（建设、工程总承包或施工单位）进行申报。由多个

标段组成或者多家施工企业共同完成的工程可指定其中一个单

位作为主申报单位，其他参与工程建设的单位由主申报单位一并

上报。鼓励建设（业主）单位作为主申报单位。 

第十九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申报原则上以“网上申报为

主，纸质申报为辅”，拟申报单位在竣工验收后，由主申报单位

进入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网站进行网上申报，同时将纸质版申报材

料（含纸质版和电子版（U盘）各 1份，光盘 1张）报送中国核

能行业协会。 

第二十条 申报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申报资料总目录，并注明各种资料的份数； 

（二）申报表（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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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质量创优简介（2000字以内）： 

1．工程概况； 

2．工程建设的合规性； 

3．工程质量管理的有效性； 

4．建筑、安装工程质量优良的符合性； 

5．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节能减排的先进性； 

6．工程独具的质量特色； 

7．工程获奖情况（含专利及省部级以上工法、科技进步、

QC小组成果奖）； 

8．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 

（四）工程建设合规性证明文件（复印件）： 

1．项目核准文件； 

2．土地使用证； 

3．环境保护验收文件； 

4．水土保持验收文件； 

5．档案验收文件； 

6．消防验收文件； 

7．竣工财务决算报告（首页、结论页和盖章页）； 

8．核工业工程质量监督站对工程投产后质量监督评价意见； 

9．建设期无一般以上安全事故证明。 

（五）境外工程应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1．工程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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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施工承包商务合同（首页、造价页、签章页）； 

3．主体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的对标说明； 

4．工程竣工验收签证书； 

5．环保、水保验收文件，或当地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 

6．建设期无一般以上安全、质量事故证明； 

7．业主单位的评价意见； 

8．中方驻外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对工程质量和使用情况的书

面评价意见。 

上述申报材料如含外文，需附对照翻译的中文。 

（六）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1．工程竣工验收文件（首页、结论页）； 

2．工程质量评价报告（首页、结论页、签章页）； 

3．工程新技术应用验收文件； 

4．工程（机组）移交生产签证书； 

5．工程获奖证书（含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QC小组成果

奖等）。 

（七）工程照片 

1．６吋数码彩照 20 张，其中工程全貌 3张，与工程结构和

隐蔽工程相关的 4张，主体设备安装工程 8张，质量特色部位 5

张； 

2．照片应有题名，粘贴在 A4纸上，并附电子版（JPEG格

式 3M及以上，不得用 Word文档和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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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光盘 

1．主申报单位应制作反映工程质量特色、播放时间为 8分

钟的光盘，并配有解说词； 

2．光盘 MPG格式 500M及以上，其主要内容参见第二十条工

程质量创优简介。 

第二十一条 申报表、申报材料必须齐全，填写应完整、

清晰，内容真实，目录和页码对应，签署意见具体、准确，签名

及印章齐全、有效。 

第五章 评选机构和评选程序 

第二十二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领导小组由中国核

能行业协会、有关集团推荐的领导组成，负责审定《中国核能优

质工程奖评选办法》；审定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审委员会组建

方案；负责重大事项的协调与决策。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审委

员会由协会、企业和行业的有关领导、工程质量专家组成，设主

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1-6名。评审委员会专家应具有丰富的

工程建设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主要职责是评审并推荐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项目。 

第二十三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的评审工作，分为申报

材料初审、工程复查、审定及表彰等阶段。 

第二十四条 申报材料初审，主要由评审委员会审查申报

材料是否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工程复查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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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次评审会 

1．主申报单位简要汇报工程质量情况； 

2．播放光盘； 

3．参建单位补充汇报； 

4．听取核工业工程质量监督站对工程质量监督评价意见。 

（二）工程复查 

1．工程复查工作包括实体质量复查，档案及项目文件检查，

重要部位、关键工序、主要试验检验项目核查。鉴于核电工程特

殊性，对于部分辐射管理区的复查，应结合质量控制文件、全过

程质量检查及核工业工程质量监督站的评价意见； 

2．主要复查关键点按照申报工程复查综合评分表执行，未

列入复查项目的重要部位、关键工序、主要试验检验项目可由复

查组成员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实施抽查； 

3．工程复查前，主申报单位应认真组织自查。复查时，向

复查组提供自查的申报工程复查综合评分表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一份，以便现场核查； 

4．主申报单位应提供合规性证明文件及各类获奖证书原件，

供复查组成员现场核查。 

（三）末次评审会 

1．复查组成员对工程复查情况进行讲评； 

2．复查组组长通报工程复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3．主申报单位表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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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通过申报材料初审的境外工程，中国核能行

业协会将组织专家组赴境外对主体工程的重要部位、关键工序和

主要试验检验项目进行工程实体质量复查和项目文件核查，并填

写申报工程复查综合评分表。 

第二十七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审定工作程序： 

（一） 由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审委员会组织召开评审会

议，评审委员会采用量化的质量程度评定和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对工程复查组提供的复查报告、光盘、申报工程复查综合评

分表进行评审，逐项对专业评审组评审意见进行集中审核、评议

及投票表决，形成评审委员会评审结论及会议纪要； 

（二） 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审定； 

（三） 经审定的获奖名单，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网站上公

示 10日，公示无异议，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批准表彰。 

第二十八条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表彰工作程序： 

（一） 获得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项目的建设、设计、施工、

监理、调试及符合条件的参建单位，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予以表

彰、宣传，授予奖牌（杯）及奖状； 

（二） 参与建设单位较多的大型工程项目，其表彰单位数

量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根据参建合同额或者工程量商主申报单

位确定，原则上不超过 15个； 

（三） 获奖单位的上级单位应对在获奖工程项目建设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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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同意不得复

制相关奖牌（杯）和证书。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章 评审纪律 

第二十九条 申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工程情况和相关资料，

积极配合工程复查专家组的复查工作。 

第三十条 申报单位出具虚假材料的，向复查、评审及有关

人员送礼（金）的，视其情节给予批评警告，情节严重的撤销申

报资格或者获奖资格。 

第三十一条 复查专家、评委委员会等相关工作人员，要

秉公办事，严守秘密，廉洁自律，认真工作。对违反相关规定的

专家、评委取消相应资格并将有关情况通报所在单位。 

第三十二条 复查专家、评委委员会等相关工作人员，未

经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批准，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身份进行与之

有关的非组织活动。违者视情节按照第三十一条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对于已经获得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称号的工

程，若发现重大质量问题，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将组织专家进行鉴

定，并有权做出取消该工程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称号的决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1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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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申报表 

2.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申报材料 

3.申报工程复查综合评分表 

4.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工程复查报告 

5.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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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 国 核 能 优 质 工 程 奖  

 

申   报   表 
 

 

 

 

 

 

 

 

 

申报工程名称 

申 报 单 位                （单位公章）  

申 报 日 期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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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表中内容逐栏填写，各栏目填写完整、清晰。内容及数据真实、

准确。 

2、单位名称均应填写全称；联系方式应填写详细。 

3、存在安全质量问题：简述施工中发生的安全质量事故及结论。 

4、本申报表可扩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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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承建单位及联系方式 

申 

报 

单 

位 

名  称 全称 上级单位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建 

设 

单 

位 

名  称 全称 上级单位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总 

承 

包 

单 

位 

名称 全称 上级单位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监 

理 

单 

位 

名  称 全称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设 

计 

单 

位 

名  称 全称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主 

体 

名  称 全称 

地  址  邮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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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单 

位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名  称 全称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调 

试 

单 

位 

名  称 全称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运 

营 

单 

位 

名  称   全称 

地  址  邮  编  

联 

系 

人 

姓  名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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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承建单位合同（决算）一览表 

 

本期工程批准动态概算：   万元       竣工决算：   万元  其中总建安工作量万元 

合同 

归档号 

承建单位 

（全称） 
合同承包范围 

合同价 

万元 

决算价 

万元 

占总建安 

工作量   % 

      

      

      

      

      

      

 

建设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主体施工单位按其承包范围的建安工作量填写。 

2、设计、监理、调试等单位按合同额填写，不填写占总建安工作量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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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程概况 

工 程 名 称  

建 设 地 点  机组容量/台数  

核 

岛 

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最后一台机组 

投产时间 
年  月  日 第一罐混凝

土浇筑时间 
年    月    日 

工程 

竣工 

验收 

签证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单位  

批准动态概算（万元）： 

竣工决算（万元）： 

主要 

设备 

情况 

 

存在安全 

质量问题 

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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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荐意见 

 

 

核工业工程质量监督站对工程投产后质量监督评价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工程建设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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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 国 核 能 优 质 工 程 奖  

 

申  报  材  料 
 

 

 

 

 

 

 

 

 

 

申报工程名称  

申 报 单 位       （单位公章）   

申 报 日 期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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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目录 

1.申报表； 

2.工程质量创优简介（2000字以内）； 

3.工程建设合规性证明文件（复印件）； 

4.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5.工程照片； 

6.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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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创优简介（2000字以内） 

 

内容：  

（1）工程概况（地理位置、核准文件字号、建设规模、投资规模、占地面积、建筑总面积、

主要设备型号、标段划分、开竣工时间） 

（2）工程建设的合规性 

（3）工程质量管理的有效性 

（4）工程质量优良的符合性 

（5）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节能减排的先进性 

（6）工程独具的质量特色 

（7）工程获奖情况（含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QC小组成果奖等） 

（8）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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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粘贴页 

 

 

 

照片粘贴处 

 

 

   照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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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报工程复查综合评分表 

工程名称： 

序号 专        业 权重 评定档次 档次分值 实得分 

1       

2       

…… …… …… …… …… …… 

合      计 100 --- ---  

说明： 

1、汇总各专业及工程获奖评定档次 

2、档次分值：一档取 100分～81分；二档取 80分以下～60分；三档取 60分以下 

3、实得分=权重×档次分值 

复查组成员（签字）：     

 

 

 

 

复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24 
 

附件 4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工程复查报告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 全称 ) 

建设单位 ( 全称 ) 

运营单位 ( 全称 ) 

主要参建单位 承包范围 

设计单位 ( 全称 )  

总承包单位 ( 全称 )  

施工单位 

( 全称 )  

( 全称 )  

( 全称 )  

( 全称 )  

监理单位 ( 全称 )  

调试单位 ( 全称 )  

工程概况 （简要描述 200字以内） 

工程规模  

批准概算  

竣工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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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移交生产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竣工验收单

位 
 

质量评价单位及

得分 
评价单位： 得分： 

新技术应用 

验收单位 
 

是否全过程质量

控制示范工程 
 

工程 

合规性证明文件

情况 

（填写缺项内容） 

设计优化 （列出优化成果清单） 

管理创新 （列出创新目录清单） 

“五新”及“建

筑业十项新技

术”应用 

（列出新技术成果应用清单） 

质量特色 （以清单形式体现） 

节能减排 

效果 
（以清单形式体现） 

经济效益 

社会责任 
（简要描述 5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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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获奖 

情况 
（列出主要奖项清单） 

安全事故 

情况 
无／有（事故性质及处理结论） 

质量事故 

情况 
无／有（事故性质及处理结论） 

不足之处 （列出不符合项清单） 

工程复查 

得分 
综合评分表实得分 

复查结论 符合核能行业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同意推荐评审。 

复查组成员 

（签字） 

 

 

 

 

  年 月 日 

复查组组长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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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国核能优质工程奖评选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组内职务 

1 张廷克 秘书长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组长 

2 郑砚国 副总经理/研高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成员 

3 邓晓亮 
科技质量信息化部主

任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成员 

4 黄小桁 安全副总监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成员 

5 曾  曦 副总经理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成员 

6 陈君国 副总经理/高工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成员 

7 杨  波 副秘书长/研高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成员 

 

 


